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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 
第五界別——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政協委員和

有關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的代表界 

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人大代表及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政協委員界別分組 

I.     席位分佈及產生方法 

席位

數目 
產生方式 組成 指明職位 

個人 團體 
190 當然 190 ✓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香港特別行政區代

表(「港區人大代表」)和中國人民政治
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香港特別行政區

委員(「港區全國政協委員」)1 
 

II.     登記為當然委員 

II.1. 資格 

II.1.1. 所有港區人大代表及港區全國政協委員皆可登記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人大

代表及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政協委員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 

II.1.2. 所有港區人大代表及港區全國政協委員(不論擬在哪一個界別分組作出登記)
的登記表格必須由香港友好協進會有限公司統一提交，登記安排如下— 

(a)  若某港區人大代表或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同時擔任其他界別分組(「指明界
別分組」)(即非「港區人大代表及港區全國政協委員界別分組」)的「指明
職位」，他則只可登記為該指明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2；若其出任多於一個

非「港區人大代表及港區全國政協委員界別分組」的「指明職位」，則他

可選擇出任其中一個指明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並可按規定就其餘的指

明界別分組指定一名代表作當然委員(如適用的話3)；及 

(b)  若合資格登記為當然委員的港區人大代表或港區全國政協委員的數目總
和，在扣除根據(a)段登記為指明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的數目後，超出「港
區全國人大代表及港區全國政協界別分組」獲配的 190個席位，則該等港
區人大代表或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可選擇在其有密切聯繫的其他界別分組

登記為當然委員。若有港區人大代表或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根據本段選擇

在其他界別分組登記，則該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數目會相應增加，而該界

別分組以選舉產生的委員名額則相應減少。在港區人大代表或港區全國

政協委員登記為選舉委員會有關界別分組的委員後，在該屆選舉委員會

任期內，在各界別分組中的當然委員，及以提名或選舉產生的席位數目維

                                                      
1 若指明人士未能登記為此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亦不能指定另一人登記為此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 
2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章)附表第 5I(2)條。 
3  此指定代表的安排不適用於法律界及立法會議員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議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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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不變4。 

II.1.3. 登記為這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亦須已登記(或有資格登記為並已提出登記申
請)為地方選區的選民，並且沒有喪失該資格5。 

II.1.4. 以下人士無資格登記為當然委員6— 

(a) 政府依據《基本法》第四十八條第(五)項所指的提名而任命的主要官員； 

(b) 政府的首長級人員； 

(c) 政府的政務主任； 

(d) 政府的新聞主任； 

(e) 警務人員；或 

(f) 任何其他以其公職身分擔任指明職位的公務員。 

II.1.5. 任何人如有以下情況，即屬喪失成為當然委員的資格7： 

(a)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處死刑或監禁(不論如何稱述)，但： 

(i) 既未服該刑罰或主管當局用以替代該項刑罰的其他懲罰；或 

(ii) 亦未獲赦免； 

(b) 在提交登記表格當日正在服監禁刑； 

(c) 在不局限(a)段的原則下，在提交登記表格當日前的 5 年內被裁定或曾被
裁定犯以下罪行： 

(i) 在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 554章)的情況下作出舞弊
行為或非法行為； 

(ii) 《防止賄賂條例》(第 201章)第 II部所訂的罪行；或 

(iii) 《選管會規例》所訂明的任何罪行； 

(d) 當其時是根據《精神健康條例》(第 136章)被裁斷為因精神上無行為能力
而無能力處理和管理其財產及事務；或 

(e)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任何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武裝部隊的成員。 

II.1.6. 任何人如在提交登記表格當日前的 5 年內有以下情況，亦即喪失擔任當然委
員的資格8： 

                                                      
4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章)附表第 5I(4)、(5)及(6)條。 
5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章)附表第 5L(1)(a)條。 
6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章)附表第 5L(3)條。 
7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章)附表第 5M(1)條。 
8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章)附表第 5M(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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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該人因拒絕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9而根據法律離任，或喪失就任的資格；

或 

(b) 該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為： 

(i) 違反指明誓言10；或 

(ii) 不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定
要求和條件。 

II.1.7. 「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的聲明 

II.1.7.1. 登記表格載有一項聲明，表明擬作出登記的人會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中
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並由該人簽署，否則該項登記屬無效11。 

II.1.8. 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資審會」)決定登記是否有效 

II.1.8.1. 選舉登記主任在接獲登記表格後，會盡快通知資審會。資審會須在切實可行的
範圍內，盡快決定登記是否有效。 

II.2. 登記截止日期 

II.2.1. 所有符合資格登記成為這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的人士，必須於 2021 年 7月 5
日或之前提交登記表格。 

II.3.  發表暫行委員登記冊  

II.3.1. 選舉登記主任會編製及發表選舉委員會暫行委員登記冊，把裁定登記有效的

人士(「候任委員」)登記為當然委員。 

II.4. 就當然委員的登記提出的上訴 

II.4.1. 如任何人認為某名當然委員因以下理由而沒有資格登記為選舉委員會委員，

則該人可藉呈交書面申述的方式，反對將該名當然委員在暫行委員登記冊或

正式委員登記冊上登記為選舉委員會委員12： 

(a) 該名委員並沒有資格登記為選舉委員會委員，或已喪失作為選舉委員會
委員的資格； 

(b) 在登記程序方面，出現處理失誤；或 

(c) 在資審會就該名當然委員的登記的有效性所作的裁定方面，有具關鍵性
的欠妥之處。 

上訴須在有關暫行委員登記冊發表後的 7日內送抵審裁官13。然而，對資審會

                                                      
9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章)附表第 5M(3)條，指明誓言指根據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者會
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10  同上。 
11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章)附表第 5K條。 
12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章)第 4A(1)條。 
13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章)第 4A(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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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審查意見書作出的選舉委員會候

選人資格確認的決定，不得提出上訴14。 

II.4.2. 如資審會裁定某人的登記屬無效，該人可藉呈交書面申述的方式，聲稱自己有

資格登記為當然委員，且沒有喪失登記為當然委員的資格15。 

II.4.3.  如資審會是在有關暫行委員登記冊的發表日期後裁定某人的登記屬無效，該
人可在資審會發出告知有關人士該項裁定的通知日期之後的 7 日內，藉呈交
書面申述的方式，向審裁官提出上訴。 

II.4.4. 審裁官會就上訴作出判定，並將判定通知選舉登記主任，編製及發表選舉委員

會正式委員登記冊。審裁官可主動或基於資審會、選舉登記主任、上訴人或有

關當然委員提出的充分因由，覆核所作出的判定16。無論如何，有關的判定須

在有關暫行委員登記冊發表後的 20天內作出17。 

II.5. 須簽定書面誓言方能獲納入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 

II.5.1.  選舉委員會的候任委員須提交已簽署的書面誓言，才可獲納入該屆任期的選
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之中。 

II.5.2. 在發表選舉委員會暫行委員登記冊後，候任委員須在該屆任期的選舉委員會

正式委員登記冊發表當日的 7日前(即 2021年 10月 15日)向選舉登記主任提
交已簽署的書面誓言。 

II.5.3. 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將於 2021年 10月 22日發表。 

 
  

                                                      
14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章)第 9B條。 
15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章)第 4A(2)條。 
16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章)第 10(1)條。 
17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章)第 5(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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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 
第五界別——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政協委員和

有關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的代表界 
 

有關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的代表界別分組 

I. 席位分佈及產生方法 

席位

數目 
產生方式 組成 指明實體 

個人 團體 
110 選舉 110 ✓  (a) 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香港特別行

政區特邀代表 
(b) 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香港特別
行政區執委 

(c) 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香港特
別行政區委員 

(d) 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香港特別行
政區委員 

(e) 中華海外聯誼會香港特別行政區
理事 

 

II. 由選舉產生的委員 

II.1.  投票人登記 

II.1.1. 此界別分組由個人投票人組成，只有表列於上文的指明實體，方有資格登記為

這界別分組的投票人。 

II.1.2. 若該自然人同時符合資格登記為鄉議局及／或有關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的代

表界別分組的投票人，則他／她必須登記為鄉議局界別分組的投票人18。 

                                                      
18  為確保每個界別分組的投票人達至相當數目，符合資格在部分投票人基礎較小的界別分組登記的投

票人必須在該界別分組登記。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章)附表第 12(11)條，有關的登記優
次如下： 
(a)  鄉議局； 
(b) 有關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的代表；及 
(c)  港九分區委員會、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及地區防火委員會委員的代表或新界分區委員會、地區

撲滅罪行委員會及地區防火委員會委員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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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1.3. 合資格的個人投票人19須把填妥的投票人登記表格於 2021年 7 月 5日或之前
遞交。 

II.2  選舉 

II.2.1.  選任委員數目： 11020 

II.2.2.  如何提名候選人？ 

II.2.2.1. 總選舉事務主任會藉憲報公告公布在該次選舉中，每個界別分組須藉選舉產
生的委員數目、提名期，以及呈交提名表格的詳情。 

II.2.2.2. 每名候選人須向選舉主任呈交一份提名表格。每名候選人須獲得其界別分組
最少五個投票人提名(不包括候選人自己)。 

II.2.2.3. 每個投票人可以簽署的提名表格數目為不多於須由該界別分組在該次選舉中
選出的委員數目。 

II.2.3. 誰有資格成為候選人？ 

II.2.3.1. 一般而言，候選人須符合以下條件21 — 

(a) 年滿 18歲； 

(b) 已登記為地方選區的選民，並有資格如此登記；及 

(c) 他：(i)已登記為該界別分組的投票人並有資格如此登記；或(ii)令該界別分
 組的選舉主任信納他與該界別分組有密切聯繫。 

II.2.3.2 任何人若擔任選舉委員會當然委員議席的指明職位(不論是否已登記為當然委
員)、被指定擔任選舉委員會當然委員議席(不論是否已登記為當然委員)或是
被指定團體挑選為獲提名人，或已於其他界別分組中參選，則沒有資格成為候

選人22 。 

                                                      
19  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章)附表第 12(1)(b)條，下述人士如符合所訂明的條件，有資格登

記為投票人：任何人(A)是某界別分組的指明實體；及(B)(如該人屬自然人)有資格登記為某地方選區
的選民並已提出如此登記的申請，或已在現有地方選區正式選民登記冊中登記並有資格登記為某地

方選區的選民，並且沒有喪失該資格。 
20  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修訂的《基本法》附件一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I(4)條，

若有資格登記的港區人大代表或港區全國政協委員的總人數超逾 190 人，若某港區人大代表或港區
全國政協委員沒有在一個非人大政協界別分組出任指明職位，則該港區人大代表及港區全國政協委

員可以在其有密切聯繫的其他界別分組登記為選舉委員會委員。在此情況下，該港區人大代表或港

區全國政協委員會被計入相應界別分組的名額，而該界別分組通過合資格團體投票人或個人投票人

選出的名額則相應減少。總選舉事務主任會在憲報公布各界別分組由選舉產生的實際名額。 
21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章)附表第 17條。 
22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章)附表第 17(2)及 2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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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2.4. 喪失成為候選人的資格 

II.2.4.1 任何人如並非這界別分組的指明實體，即喪失(a)獲提名為此界別分組選舉中
的候選人的資格；或(b)當選為代表該界別分組的選舉委員會委員的資格23。 

II.2.4.2.  任何人如有以下情況，即屬喪失成為候選人和當選成為選舉委員會委員的資
格24： 

(a) 已不再與有關界別分組有密切聯繫； 

(b) 已不再登記為地方選區的選民或不再有資格如此登記； 

(c)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處死刑或監禁(不論如何稱述)，但—— 

(i) 既未服該刑罰或主管當局用以替代該項刑罰的其他懲罰；而 

(ii) 亦未獲赦免； 

(d) 在提名當日或在該選舉當日正在服監禁刑； 

(e) 在不局限(c)段的原則下，在緊接該選舉當日前的 5 年內被裁定或曾被裁
定犯以下罪行 —— 

(i) 在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 554 章)的情況下作出舞弊
行為或非法行為； 

(ii) 《防止賄賂條例》(第 201章)第 II部所訂的罪行；或 

(iii) 《選管會規例》所訂明的任何罪行； 

(f) 當其時是根據《精神健康條例》(第 136章)被裁斷為因精神上無行為能力
而無能力處理和管理其財產及事務；或 

(g)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任何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武裝部隊的成員。 

II.2.4.3.  任何人如在獲提名當日前的 5 年內有以下情況，亦即喪失成為候選人和當選
成為選舉委員會委員的資格25： 

(a) 該人因拒絕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26而根據法律離任，或喪失就任的資格；

或 

                                                      
23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章)附表第 18A條。 
24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章)附表第 18(1)條。 
25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章)附表第 18(2)條。 
26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章)附表第 18(3)條，指明誓言指根據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者會

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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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該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為—— 

(i)  違反指明誓言27；或 

(ii) 不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定
要求和條件。 

II.2.5.  「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的聲明 

II.2.5.1. 提名表格須載有一項聲明，表明該人會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中華人民共
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並由該人簽署，否則該項提名屬無效28。 

II.2.6. 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資審會」)決定提名是否有效 

II.2.6.1. 選舉主任在接獲候選人的提名表格後，會盡快通知資審會。資審會須在切實可
行的範圍內，盡快決定候選人是否獲有效提名29。 

II.2.6.2. 資審會須在提名期屆滿後 14天內，在憲報刊登公告，宣布獲有效提名的候選
人。 

II.2.7. 投票日 

II.2.7.1. 投票將於 2021 年 9 月 19 日進行。選舉是以不記名投票選舉產生該界別分組
的選舉委員會委員，每名投票人可投票予數目相等於或少於須由該界別分組

選出的選舉委員會委員數目的候選人。 

II.2.8. 發表暫行委員登記冊 

II.2.8.1. 選舉主任須在憲報刊登在界別分組選舉中妥為選出的選舉委員會委員(「候任
委員」)的姓名。選舉登記主任在選舉結果公布後 7 日內，編製及發表選舉委
員會暫行委員登記冊。 

II.2.9. 就選舉提出上訴 

II.2.9.1. 任何聲稱是界別分組選舉中的候選人的人，如認為某人並沒有資格在該項界
別分組選舉中作為候選人或已喪失該資格，或在該項界別分組選舉的投票或

點票方面有具關鍵性的欠妥之處，則該人可藉提交上訴通知書的方式，針對該

項選舉的結果向審裁官提出上訴30。然而，對資審會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

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審查意見書作出的選舉委員會候選人資格確認的決定，不

                                                      
27   同上。 
28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章)附表第 17A條。 
29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章)附表第 22(1)條。 
30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章)第 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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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提出上訴31。 

II.2.9.2. 有關上訴須於選舉主任在憲報公布選舉結果後的 7日內送抵審裁官32。 

II.2.9.3. 審裁官會就上訴作出判定，並將判定通知選舉登記主任，編製及發表選舉委員
會正式委員登記冊。審裁官可主動或基於資審會、選舉登記主任、選舉主任、

上訴人或其當選受質疑的人提出的充分因由，覆核所作出的判定33。無論如何，

有關的判定須在選舉主任在憲報公布選舉結果後的 20天內作出34。 

II.2.10. 須簽定書面誓言方能獲納入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 

II.2.10.1. 選舉委員會的候任委員須提交已簽署的書面誓言，才可獲納入該屆任期的選
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之中。 

II.2.10.2. 在發表選舉委員會暫行委員登記冊後，候任委員須在該屆任期的選舉委員會
正式委員登記冊發表當日的 7日前(即 2021年 10月 15日)向選舉登記主任提
交已簽署的書面誓言。 

II.2.10.3. 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將於 2021年 10月 22日發表。 

 

 

                                                      
31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章)第 9B條。 
32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章)第 3條。 
33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章)第 10(1)條。 
34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章)第 5(3)條。 


